合同实务复习资料
一．单选题
1.下列关于合同订立的表述，正确的是（    ）​
A. 要约邀请具有法律约束力​
B. 要约一经发出即生效​
C. 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​
D. 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后发出​
2.甲向乙发出一份要约，表明了想要购买乙生产的某种产品的意向，要约中明确了产品的规格、数量、价格等主要条款，乙在收到要约后，按照要约中指定的方式进行了回复，同意甲提出的所有条件。此时，（    ）​
A. 合同尚未成立，因为还需要签订书面合同​
B. 合同成立，因为乙的回复构成了有效承诺​
C. 合同成立，但还需甲的再次确认​
D. 合同不成立，因为乙的回复属于新要约​
3.合同履行过程中，当事人应当遵循的原则不包括（    ）​
A. 全面履行原则​              B. 诚实信用原则​
C. 经济合理原则​              D. 绝对公平原则​
4.甲与乙签订了一份货物买卖合同，约定甲在 5 月 1 日交付货物，乙在收到货物后 10 日内支付货款。甲按照约定时间交付了货物，但乙一直未支付货款。甲在多次催要无果后，向法院提起诉讼。请问，乙的行为构成（    ）​
A. 预期违约​                  B. 实际违约​
C. 不可抗力​                  D. 正当抗辩​
5.下列关于合同变更的说法，正确的是（    ）​
A. 合同变更必须采用书面形式​
B. 合同变更后，原合同的所有条款都不再具有法律效力​
C. 当事人协商一致，可以变更合同​
D.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，在变更之前，该合同无效
二．多选题
1.以下属于要约邀请的有（     ）​
A. 寄送的价目表​             B. 拍卖公告​
C. 招标公告​                 D. 招股说明书​
2.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（     ）​
A. 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        ​ B. 标的、数量、质量​
C. 价款或者报酬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. 履行期限、地点和方式​
3.下列关于合同履行抗辩权的说法，正确的有（     ）​
A. 同时履行抗辩权是指当事人互负债务，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，应当同时履行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​
B. 先履行抗辩权是指当事人互负债务，有先后履行顺序，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，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​
C. 不安抗辩权是指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，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经营状况严重恶化等情形时，可以中止履行​
D. 当事人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、先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时，都不需要通知对方​
4.合同变更的原因包括（     ）​
A. 当事人协商一致​
B. 因重大误解订立合同​
C. 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​
D. 一方以欺诈、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，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​
5.债权转让的限制包括（     ）​
A. 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​            B. 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​
C. 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             D. 未经债务人同意不得转让​
三、简答题
1.简述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别。
2. 简述合同履行的原则及各原则的含义。​

4、 案例分析题(共20分)
甲公司与乙公司于 20XX 年 3 月 1 日签订了一份货物买卖合同，合同约定：甲公司向乙公司购买一批原材料，价款为 100 万元；乙公司应在 20XX 年 5 月 1 日前交付货物，甲公司应在收到货物后 10 日内支付货款；任何一方违约，应向对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20% 的违约金。​
20XX 年 4 月 20 日，乙公司通知甲公司，称由于原材料供应商出现问题，无法按时交付货物，需延迟至 20XX 年 6 月 1 日交付。甲公司表示不同意，要求乙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时间交付货物。​
20XX 年 5 月 1 日，乙公司未交付货物。甲公司经多次催告，乙公司仍未在合理期限内交付货物。于是，甲公司于 20XX 年 6 月 15 日通知乙公司解除合同，并要求乙公司支付违约金 20 万元，同时赔偿因乙公司违约给甲公司造成的损失 10 万元。​
乙公司认为，自己并非故意违约，且已经提前通知了甲公司延迟交付，不应承担如此高额的赔偿责任。​
请问：​
（1）乙公司延迟交付货物的行为是否构成违约？为什么？（5 分）​
（2）甲公司是否有权解除合同？为什么？（5 分）​
（3）甲公司要求乙公司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的请求是否合理？为什么？（10 分）


答案
一、单选题​
1.C  2. B  3. D  4. B  5. C  ​
二、多选题​
1.ABCD  2. ABCD  3. ABC  4. ABCD  5. ABC ​
三、简答题​
1.要约与要约邀请的区别：​
目的不同：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，其目的是一旦对方承诺，合同即告成立；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，其目的是引诱他人发出要约。​
内容不同：要约的内容应当具体确定，具备合同的主要条款，如标的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行期限、地点和方式等。​
法律效力不同：要约对要约人具有法律约束力，要约人在要约生效后，不得随意撤销或变更要约；要约邀请对发出邀请的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，发出要约邀请的人可以随时撤回或变更要约邀请。​
受要约人不同：要约一般是向特定的人发出；要约邀请可以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发出。​

2.合同履行的原则及各原则的含义：​
全面履行原则：又称适当履行原则或正确履行原则，是指当事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的标的、数量、质量、价款或者报酬、履行期限、履行地点、履行方式等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。​
诚实信用原则：要求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应当秉持诚实、恪守信用，不得有欺诈、隐瞒等不正当行为。
经济合理原则：要求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应当讲求经济效益，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佳的合同效益。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当事人应当选择合理的履行方式、履行路线等，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。
​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案例分析题​
（1）乙公司延迟交付货物的行为构成违约。因为根据合同约定，乙公司应在 20XX 年 5 月 1 日前交付货物，而乙公司未经甲公司同意，单方面通知延迟至 20XX 年 6 月 1 日交付，违反了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，构成违约。​
（2）甲公司有权解除合同。根据《民法典》规定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，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，另一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。在本案中，乙公司迟延履行交付货物的主要债务，甲公司经多次催告，乙公司仍未在合理期限内交付货物，所以甲公司有权解除合同。​
（3）甲公司要求乙公司支付违约金并赔偿损失的请求合理。首先，合同约定任何一方违约，应向对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20% 的违约金，乙公司违约，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 20 万元（100 万元 ×20%）。其次，根据法律规定，违约方应当赔偿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损失。乙公司的违约行为给甲公司造成了 10 万元的损失，甲公司有权要求乙公司赔偿。违约金和赔偿损失可以并用，只要二者的总和不超过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的合理范围即可。在本案中，违约金 20 万元加上损失 10 万元，并未超过因乙公司违约给甲公司造成的合理损失范围，所以甲公司的请求合理。

